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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加快环保发展战略步伐，积极推进公司危（固）废处置项目的拓展，公司

全资子公司金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环保发展”）拟通过股权转

让的方式收购天汇隆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汇隆源”）60%股权，

金圆环保发展已于今日与天汇隆源之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具体方案如

下： 

天汇隆源为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其中实缴 2

万元、未缴 5998 万元）。经过各方协商一致，由于天汇隆源原股东尚未就标的股

权对应的认缴份额实际出资，故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 1 元（大写：人民币壹

元整）。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天汇隆源 60%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批标准，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徐丽，女，1962 年 11 月 5 日生，大专学历，为天汇隆源法定代表人，

持有天汇隆源 90%股权。 

（2）李君，女，1971 年 1 月 19 日生，大专学历，持有天汇隆源 10%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汇隆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创新路 155-5 号 775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03MA0QDBKQ12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丽 

成立时间：2016-03-02 

经营范围：大气污染治理工程专项设计;水污染防治工程设计;工程勘察专业

类设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设计;环保建设工程施工;市政行业给排水工程施

工;管道工程专业承包;各类地基及基础工程施工;火电、能源环保设备工程施工;



环保产业技术(开发、设计、服务、转让、咨询、安装、运营);石油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火电能源环保非标设备、环保设备、环保工程材料(机电设备、橡塑

制品、电气元件、电气设备、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批发零售;工业污染固废治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徐丽认缴出资 5400 万元，持有 90%股权；李君认缴出资 600 万

元，持有 10%股权。 

（2）主要财务数据 

天汇隆源为新设的环保项目公司，尚未正式运营。 

（3）公司简介 

天汇隆源为水泥窑协同一体化处理处置项目的环保公司。目前该项目已取得

济宁市环境保护局下发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项目规模为 20 万吨/年城

镇污泥、10 万吨/年危险废物。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转让方一：徐丽 

转让方二：李君 

受让方：金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天汇隆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标的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转让方共计持有标的公司 1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6000 万元，其中实缴 2 万元、未缴 5998 万元），其中转让方一占股比 90%，转

让方二占股比 10%；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转让方一拟将其持有的标的

公司 50%的股权、转让方二拟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0%的股权（以下合称为“标

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数额

（万元） 

实缴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君 600 0 10.00 

2 徐丽 5400 2 90.00 

合计 6000 2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数额

（万元） 

实缴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金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3600 0 60.00 



2 徐丽 2400 2 40.00 

合计 6000 2 100.00 

3、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 

3.1 经过各方协商一致，由于转让方尚未就标的股权对应的认缴份额实际出

资，故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 1 元（大写：人民币壹元整）。其中，受让方受

让转让方一持有的公司 50%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0.83 元，受让方受让转让

方二持有的公司 10%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0.17 元。 

3.2 受让方应根据以下方式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在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按照转让比例分别支付给转让方相

应的股权转让款，为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100%，共计 1 元； 

4、转让方的声明与保证 

4.1 除本协议已披露的外，转让方、标的公司具备签署本协议并履行其在本

协议中所承担之义务的完整权利和权限。 

4.2 转让方保证，其为在本协议签署日前为标的公司的合法股东，合计持有

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 

4.3 转让方保证，对向登记机关就本次股权转让、新章程进行变更登记等相

关事宜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并尽商业上合理的最大努力。 

5、受让方的声明与保证 

5.1 受让方是依据其注册地法律正式成立和有效存续的实体，具备签署本协

议并履行其在本协议中所负义务的完整权利和权限。 

5.2 受让方保证，对向登记机关就本次股权转让、新章程进行变更登记等相

关事宜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并尽商业上合理的最大努力。 

6、股权交割 

本协议生效后，转让方须配合受让方及标的公司完成董事会、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改组；标的公司章程的修改等事宜。受让方股权支付款支付完毕后，标

的股权权属由转让方变更为受让方，就标的股权，转让方不再享有与股东有关的

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收益权、处分权、投票权、知情权）。 

五、定价依据 

由于天汇隆源为水泥窑协同一体化处理处置项目的环保公司，并已取得环评

批复。公司上述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为各方就天汇隆源合作事宜的商洽结果。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天汇隆源 6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通过控股天汇隆源进行 20 万吨/年城镇

污泥、10 万吨工业危险废物预处理中心水泥窑协同一体化处理处置项目的投资



建设。本次收购事项符合公司环保发展方向，进一步推进公司在危废处置领域的

发展，完善公司环保产业布局，挖掘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特此公告。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5 月 2 日 




